
关于组织开展省卫生健康委 2019 年度医学引进新

技术评估申报工作的通知（苏卫科教〔2019〕9 号）

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，昆山、泰兴、沭阳县（市）卫生健康委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动我省卫生健康科技进步，促进医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鼓励引进和应用医学

新技术，加强医学新技术规范管理，提高常见疾病和重大疾病防治水平，增强公共卫生

服务能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19 年度医学引进新技术评估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的新技术必须为 2014 年及以后国内先进、省内首家开展，填补我省同

类技术空白，技术指标处于省内领先（以查新报告和专家判断为准）的医学新技术。

（二）申报的新技术必须属于适用、先进的医学新技术，技术机理明确有创新，且

与国内外现有同类技术比较，在技术原理、思路和方法上有创新和改进，主要性能、技

术指标等综合优于同类技术。

（三）申报的新技术已成为本单位常规开展的医疗卫生服务项目，并已在本单位实

施 1 年以上，积累了足以证明已熟练掌握该技术的病例数或使用例次数，并取得一定的

社会和经济效益。其中凡涉及人体的技术必须符合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

法》相关管理规定，技术引进时即获本单位学术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（需附当

时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复印件）；由病案管理部门出具具体应用的病案号、3 份（含）

http://www.jiathis.com/share


以上相关病案首页复印件，并提供典型病例的相关病案资料备查。病案须同时加盖单位

公章及病案管理部门章、应用证明须加盖应用单位公章、经济效益证明须加盖应用单位

财务专用章。

（四）引进新技术的申报者，须具有 2017 年及以后在 SCI、EI、ISTP 收录期刊、

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、北大中文核心期刊、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（CSCD）或

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上发表的 1 篇及以上相关技术论文，论文的主体内容必须与申报内容

相关，代表性论文不得超过 5 篇。

（五）申报的新技术必须具有相关准入资格；对于申报《江苏省限制临床应用的医

疗技术目录（2017 版）》范围内的医疗技术，应提供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

证明；涉及药物、医疗器械临床试验、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、干细胞临床研究必须符

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规定，并获得国家相关批准文件。

（六）重点支持：疾病防控研究、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研究、公共卫生关键技术及健

康风险因素控制研究、应用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、新型药物与医疗器械研发及关键技术

研究、新型健康服务技术研究等 6 个方面的新技术引进。

（七）列入省级以上政府部门或行业学会指定或推广的技术标准、技术指南、规范、

专家共识可优先推荐。

（八）申报的新技术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或法规；不属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废除或

者禁止使用技术；基础研究类成果或已获得政府、行业科技奖励者不得申报。近 2 年已

获我委医学新技术引进奖者不得申报。



（九）具有 2018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由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或江苏省科学技

术情报研究所出具的查新检索报告。

（十）依据国家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医学科研诚信和

相关行为规范》等相关规定，项目依托单位和完成人须恪守科研诚信并出具科研诚信承

诺书。

二、申报数量

委医学引进新技术实行限额申报。中国医学科学院 2018 年（2017 年度）中国医

院科技量值排名前 100 名中江苏省的 5 家医院每个单位限报 30 项，其他三级医疗卫生

机构每家限报 20 项；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每家限报 10 项。其中，同一单位的同

一科室，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2 项；同一年度同一个人限报（含参与）1 个项目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网上填报

项目申报通过“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科研管理平台”（http://58.213.112.246/wskj/）

在线填报。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、上传相关证明文件彩色扫描件，经依托单位及推荐

单位审核上报，我委审核通过后，下载打印含水印的正式申报书。网络开放时间：2019

年 6 月 25 日-8 月 15 日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

1. 材料内容：（1）申报材料（申报书+附件）纸质件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装订

成册（简易胶装），一式一份；书面申报材料应与网上填报的内容一致，由各市各单位



审核盖章后统一报送至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；（2）项目汇总表 1 份，须加盖单位

公章。

2. 报送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0 日（以邮戳为准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集中形式审查

收到申报材料后，我委将组织开展形式审查。通过形式审查的引进新技术项目，方

可将进入后续评审环节。

（四）材料报送地址与联系方式

材料报送地址：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（南京市中央路 42 号，邮编：210008）

联系人：王舒心、曹杰杰

联系电话：025-83620706、025-83620713

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19 年 6 月 21 日


